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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房屋转让（抵押）的告知书
（参考版本）
 
泉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产权人       已如实向本单位告知，属于其所有的房屋（不动产权证书号：       ，项目地址：     ，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编号：        ）已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且本单位同意房屋继续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特此告知。
 
受让人（抵押权人）名称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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